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文件 
 

 

粤环〔2008〕88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电镀、印染等重污染行业统一规划 

统一定点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环保局： 

为推进重污染行业集中入园、污染统一治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现

将《广东省电镀、印染等重污染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实施意见（试行）》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一并贯彻执行。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广东省电镀、印染等重污染行业统一规划 

统一定点实施意见 
（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省电镀、造纸、印染、制革、化工（含石化）、建材、

冶金、发酵、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处置等重污染行业（以下简称“重污

染行业”）入园管理、集中治污工作，保障环境安全，结合我省重污染行业产业

规划和行业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意见，请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 

通过优化布局，合理配置和集约利用资源，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加快优胜劣汰，引导我省重污染行业科学布局，合理规划，逐步提高重污染行业

总体技术和管理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加强重污染行业环境监控和环

境管理，改善环境质量，促进我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二、实施原则 

（一）政府主导、因地制宜。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重污染行业基地的建设

要发挥主导作用。其中，省将重点放在制订重污染行业发展规划及组织行业协会

制订准入标准上；各地级以上市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本地区重污染行业统一

规划、统一定点实施方案，组织做好基地总体规划，并制定政策和措施引导重污

染企业进基地，安排资金扶持，加快基地建设步伐。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应做

好基地前期的服务、指导工作，加强后期的环保监督管理。 

（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各市根据现有重污染行业发展情况，结合城市

总体规划和环保、国土等规划，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集中治理、

统一监管”的要求，对重污染行业进行统筹规划布局。要充分考虑对相关文件出

台前已存在的重污染工业区或企业集中建设区的整合、提升，妥善解决好历史遗

留问题。基地选址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域环保规划、流域水质保护规划要求，

不得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特殊保护区域内规划和建设。 

（三）分类指导、区别对待。通过基地建设引导、鼓励重污染行业企业实施

清洁生产，加快优胜劣汰；引导行业优化升级，走良性发展道路，促进社会、经

济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对新、扩建重污染行业企业按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大小及规模提出不同要求；

对现有重污染行业企业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保留、搬迁入基地或淘汰的要求。具体

规定见本意见第四条。对不同的重污染行业规定不同的审批权限，其中，电镀、

制浆造纸、纺织印染（仅限漂染工艺）、制革（仅限鞣制工艺）行业基地环境影

响报告书由省环保部门审批，其余不涉及跨行政区环境影响的行业基地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委托各地级以上市环保部门审批。入基地单个项目应按照国家和省建设

项目环保管理的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其中在广州、深圳、珠海、



汕头市属省环保部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委托所属市环保部门审批。 

三、实施要求 

（一）编制实施方案。以地级以上市为单位，由各地级以上市政府或相关主

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划和各地实际情况会同县、区政府编制重污染行业统一规划、

统一定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中应有对本地区现有重污染企业整改和进入基地提

出明确时间要求的内容，报当地政府审定，电镀、制浆造纸、纺织印染、制革行

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实施方案应同时抄送省环保部门备案。 

（二）报批基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完成后，附

上当地重污染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实施方案，上报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应进

行多址比选，确定选址推荐方案。 

（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有审批权的环保部门批复同意后，基地方可动工

建设。 

（四）强化“三同时”验收。基地的环保“三同时”现场管理按照辖地管理的原

则，由当地环保部门负责。基地及其入内项目竣工后，由审批的环保部门负责验

收。其中基地环评审批后超过五年尚未验收的，需委托有资质的环评单位进行后

评价，并报原审批机关审批。否则，各级环保部门不得受理入基地项目的环评审

批。 

四、分类指导要求 

（一）电镀行业。电镀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工作按照省环保局《关于印发

广东省电镀行业和化学纸浆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实施意见的通知》（粤环〔2004〕

149 号）、《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我省电镀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基地建设

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粤环〔2007〕8 号）、《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

我省电镀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基地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补充规定（试行）〉

的通知》（粤环〔2007〕83 号）的有关要求实施。 

（二）制浆造纸行业。化学制浆造纸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工作按照省造纸行业

“十一五”规划和《关于印发广东省电镀行业和化学纸浆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实

施意见的通知》（粤环〔2004〕149 号）的有关要求实施。 

非化学制浆造纸项目按以下要求实施： 

1、新、扩建非化学制浆造纸（含废纸造纸）项目原则上须进入造纸定点基

地内建设。 

2、下列非化学制浆造纸项目可不受统一规划、统一定点的限制，无需进入

定点基地： 

（1）选址位于规划（区域）环评经有审查（审批）权的审批机关审查（审

批）的区域和国家、省级开发区，且符合区域总体规划的非化学制浆项目。 

（2）珠三角地区规模达 40 万吨/年以上的非化学制浆造纸项目、其它地区

规模达 20 万吨/年以上的非化学制浆造纸项目。 

（三）漂染行业。 



1、新、扩建生产过程含洗毛、染整或脱胶工段的纺织印染项目或有精炼废

水等产生的丝绸项目原则上须进入定点基地。 

2、选址位于规划（区域）环评经有审查（审批）权的审批机关审查（审批）

的区域和国家、省级开发区，且符合区域总体规划的漂染项目可不受统一规划、

统一定点的限制，无需进入定点基地。 

（四）鞣革行业。 

1、新、扩建以原皮和蓝湿皮等为原料、需要鞣制工序的制革项目原则上须

进入定点基地。 

2、选址位于规划（区域）环评经有审查（审批）权的审批机关审查（审批）

的区域和国家、省级开发区，且符合区域总体规划的鞣革项目可不受统一规划、

统一定点的限制，无需进入定点基地。 

（五）厂址位于基地外的现有漂染、鞣革、非化学制浆造纸项目，符合下列

条件、并经地级以上市环保部门审核后方可保留，但不得扩建（增产不增污项目

除外）： 

1、选址位于非环境敏感区、有环境容量。 

2、符合国家和省现行产业政策要求。 

3、污染物能够全面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地方核定的总量控

制要求。 

4、达到国内先进清洁生产水平，并经省认定的清洁生产企业。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项目应由地级以上市政府限期搬迁进入定点基地，属国家

产业政策淘汰类的应加快淘汰。 

（六）化工（含石化）、建材、冶金、发酵、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

处置行业。化工（含石化）、建材、冶金、发酵、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

处置等重污染行业，由各地级以上市根据有关规定及本市实际情况，按照“入园

管理、集中治污”的原则组织实施，本意见不作统一规定。 

五、基地及入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或初审重点 

（一）总量指标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未获排放指标的基地和入基地项目

一律不予审批。环境影响评价初审或预审应在准确核定污染物排放总量尤其是当

地上季度余量的基础上，明确基地和入基地项目的总量来源，并分配具体的排放

指标。若总量余量不足的，应当在审查意见中明确总量指标的来源；如需关停辖

区内建设项目以调剂总量指标的，应提交关停企业名录清单和相关证明材料。 

（二）审查基地和入基地项目选址的合法合理性。在确认基地和入基地项目

建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与当地现行各级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协调的前提下，方可同意上报审批。另外，还应针对基地规划

和入基地项目总体布局提出意见和建议，做到合理规划、科学布局。 

（三）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公众参与的适应性。初审意见应说明建设单

位或其委托的环评机构是否已按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我



局《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项目环保管理公众参与实施意见〉的通知》（粤环〔2007〕

99 号）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符合要求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尤其是要确

认公众参与活动的深度、广度、代表性以及采取的形式是否与基地和入基地项目

的环境敏感性相适应等。 

（四）应审查入基地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达到

何种先进程度。凡是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清洁生产要求、采用落后淘汰生

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的，不得同意上报审批。 

 


